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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一、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運用鳶山堰（以下簡稱本堰）自

大漢溪引取之水量，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

等標的使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堰以臺灣省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自來水公司）

為管理機構，並由自來水公司第十二區管理處負責管理運用。

三、　　本堰位於大漢溪板新給水廠取水口下游八十公尺，距石門水

庫大壩下游約二十公里處，其運轉主要設施如下；

(一) 大壩。

(二) 沖刷道及溢洪道。

(三) 取出水工。

四、　　本要點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 引水利用運轉：引取本堰攔蓄之水量，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

工業用水與農業用水功能之需要。

(二) 洪水期運轉：颱風或豪雨期間，經由沖刷道、溢洪道或取出

水工放水之運轉。

(三) 緊急運轉：在發生特殊洪水或災變，危及堰體安全時，所採

取緊急因應措施之運轉。

(四) 颱風情況：中央氣象局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且本堰集水

區列入警戒區域者。

(五) 豪雨情況：中央氣象局發布豪雨特報，且本堰集水區列入警

戒區域者。

第二章　引水利用運轉

五、　　本堰係屬抬高大漢溪水位取水之跨河構造物，無調節、防洪

之功用，最大蓄水量四百九十萬立方公尺，滿水位標高五十一‧

五公尺，其供應給水之水量經由重力流及動力抽取方式經導水箱

涵放出。

六、　　每年五月一日起至十月三十一日止為豐水期，最大取水量所

需之水位為標高五十一‧五公尺，而下游水量已滿足後村圳農業

用水時，河道放水口閘門免於開啟，不足時開啟河道放水口閘門

調節之。如遇石門水庫洩洪時，則必須關閉河道放水口閘門，以

沖刷道及溢洪道閘門放水調節之。

七、　　每年十一月一日起至翌年四月三十日止為枯水期，本堰水位

應維持於滿水位標高五十一‧五公尺及最低水位標高四十七公尺

間，如水位超過標高五十一‧五公尺時，依照水門操作規定調節



之，位於本堰下游後村圳及石頭圳之農業用水，依臺灣省桃園農

田水利會分配之各圳水量，分別自河道放水口及溢洪道閘門放水

調節之。

第三章　洪水期運轉

八、　　本堰配合石門水庫之運轉，在颱風或豪雨期間，其作業要點

如下：

 (一)颱風警報發布後，自來水公司應與本部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

（以下簡稱北水局），保持密切連繫，瞭解颱風與降雨動態及

石門水庫洩洪時間，並即試運轉各項閘門設施、操作電源、緊急

發電機及通信電話等作業。

 (二)在颱風、豪雨期間或石門水庫發布洩洪時，本堰閘門控制室

人員應駐守閘門控制室，依據北水局通知開始洩洪時間及放水

量，以及本堰水位與進水量等資料據以推估分析研判洪水到達

本堰之時間及需要操作閘門之數量與開度。

 (三)本堰運用閘門操作命令之下達，由自來水公司閘門控制室主

管以書面送達閘門操作人員。

 (四)本堰因集水區進流量豐沛，或石門水庫洩洪量未達六百秒立

方公尺放水，本堰水位上升超過標高五十一公尺時，應啟動警

報系統向下游大漢溪沿岸發布洩洪警報，促請附近民眾注意，

遠離河岸，並於發布洩洪警報三十分鐘後實施警告性放水，其

最初放水量應在十二秒立方公尺以內，再依當時進流量放水。

 (五)本堰配合石門水庫洩洪量六百秒立方公尺以上時，應在本堰

洩洪前一小時將洩洪之時間及可能通過本堰之水量，啟動洩洪

警報系統發布洩洪警報，並於發布洩洪警報三十分鐘後實施警

告性放水，其最初放水量應在三十秒立方公尺以內，警告性放

水逾三十分鐘後，依當時緊急洩降水量之需要放水，警告下游

河道民眾儘速離開。

第四章　緊急運轉

九、　　本堰實施緊急運轉時得開啟所有溢洪道及沖刷道閘門緊急放

水，以降低水位至對堰體不構成安全威脅時為止。

十、　　實施緊急放水，應依第八點第四款、第五款通知或通報，無

法事先通知或通報時，得播放放水警報後放水。

十一、　　本堰於實施緊急放水後，應將緊急應變處理情形，報本部

水利署備查。


